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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 8日，福建商

人陈启宝开车从上海出差到
泰州兴化，当晚就住在了兴
化。第二天下午办完事，陈启
宝开车载着一位朋友一起从
兴化出发回上海。

从兴化上高速公路时，他

领取了通行卡，途中停靠过一
次服务区后，他和朋友交换了

驾驶位置。到江阴长江大桥收
费站时，车停了下来，陈启宝
准备拿出通行卡和过路费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通行卡了。
“不好意思，我们刚才在

服务区停靠的时候可能不小
心把通行卡弄丢了。现在怎么

办？”“按照我们的规定，不能

提供通行卡的，按照宁靖盐高
速全程费用的3倍罚款，一共

是865元。”陈启宝很诧异，他
知道刚才那段路的通行费和过
江阴长江大桥的费用总共是75
元，现在自己不慎把通行卡弄
丢了竟然要掏十倍之多的钱。

他反复告诉收费人员，自
己是从兴化上高速的，根本没

有从盐城那么远的地方开过

来，但是对方告诉他这是按规
定办事。他要求收费站查看电

脑记录，以证明自己是从兴化
上来，也遭到拒绝。

为了不妨碍后面车辆通
行，陈启宝将车退出通道靠
边。他再次与收费人员辩解自
己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仅
仅是丢了卡而已。随后收费

员电话请示上级，得到的答

复是 “只要丢卡就按三倍处
罚”。双方交涉了近半小时，

事情都没有转机。收费人员
还告诉他，以往遇到通行卡
丢失的情况，都是按这个
“行规”收费的。

眼看不屈服“行规”就不
能过关，陈启宝只好交了 865
元。但是他坚持让收费人员在

发票背面写上“入口：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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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罚款到底算什么性

质？回家之后，陈启宝越想越
不是滋味，他在个人博客中
用“抢劫”来形容收费站的
做法。

他查阅了相关规定后说，
收费站“无卡全程三倍”的规
定来自于过去的《江苏省高速

公路条例》第四十条：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单位对逃缴通行
费的车辆，可以加收三倍以下
全程车辆通行费。“请注意那
上面写的是‘逃缴’，我是正

常开车，高速公路管理方完全
可以通过电脑记录等技术工

作，来得出我是从兴化上高速
的结论。”
“收费站适当收取通行卡

的制作成本，甚至收取全程通
行费，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他
们用这种粗暴的霸王条款来
处罚我，是违法的。”陈启宝

说，他当时让收费员出示规
定，结果对方只拿出个公司的
工作手册，原来所有规定都是
公司自己定的。

去年 12月底，在仔细考
虑后，他决定打一场带公益性
质的诉讼。他从上海开车到江

阴，他把收费站所属的江苏扬
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
江阴市人民法院。他提出了两
个诉讼请求：撤销“无卡全程
三倍” 的条款；返还多收的
790元。

今年 1月，扬子大桥公司

提出的管辖异议得到江阴市
法院的采纳，于是案件被移送
到南京建邺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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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案件还没有

开庭审理，这个看上去有些霸
道的条款就难以为继了。

今年 1月 16日，江苏省
人大审议通过了修改《江苏省
高速公路条例》的决定。于今
年3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的
新《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中，

“三倍罚款”已经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规

定：“对于交换通行卡等逃交
通行费的车辆，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单位有权拒绝其通行，在
其补交应当交纳的车辆通行
费后予以放行；对里程难以确

定的交换通行卡的车辆，高速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可以要求
其按照本省路网全程交纳车
辆通行费。”

3月，江苏省物价局、省财
政厅、省交通厅又联合发文，其
中对通行卡的遗失有了具体的

规定，“按南网或北网最大距
离站点间的收费里程计收车辆
通行费，另收取通行卡赔偿费
50元。核定南网全程为317公
里，北网全程为 592公里，今
后随着路网格局的变化，适时
调整南网或北网全程里程。”

陈启宝敏锐捕捉到了这
一变化。

3月 13日晚上，他在博
客中写道：“3月 12日和 13
日，我又去了江苏的兴化、高
邮、江阴等地，每到一处我就
会问收费站的收费人员（包括

江阴收费站）：现在对不慎把
通行卡丢失的驾车人怎么处
理。现在的回答全是这样：丢
卡要付通行卡制卡成本 50元
……至此，江苏高速公路横行
几年的‘无卡全程三倍’乱收
费行为终于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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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自豪的心情，陈启宝

开车从上海来到南京建邺区法
院的法庭上。由于被告扬子大
桥公司已经事实上撤销了“无
卡全程三倍”的条款，陈启宝
也当庭撤回了这个诉讼请求，
只要求被告返还790元。

4月4日，经过法庭调解，

双方达成和解：扬子大桥公司
退还了790元给陈启宝，1000
多元的诉讼费双方平摊。
“打这场官司不是为那

790元钱。事实上我从上海开
车到江阴，开车到南京，最后
承担一半诉讼费，前前后后

花了上千元了，时间精力更
是不好计算。” 陈启宝说，
“我就是为了要推翻这个霸
王条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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